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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2月9日13: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0年12月9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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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四）大会议案表决 

（五）监事会召集人宣布表决结果 

（六）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决议 

（七）大会律师见证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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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适应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等有关制度规定，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控股

子公司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1 亿元（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

保额度。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杉杉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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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称“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一期（6万吨）项目（下称“负极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公司拟将该项目予以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在

LIC应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称“LIC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受外部市场环境

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目推进不及预期，基于投资风险控制及公司

战略发展考虑，公司拟终止该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合计19,383.65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拟结项及终止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负极项目 

实施主体：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实施进度：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167,510.06 万元。 

2、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 LIC 项目 

实施主体：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展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 

实施进度：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已建成并投产年处理量约 19

万个模组（约 6.84 万套）的半自动化 LIC 模组生产线，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合计 5,734.27 万元，结余募集资金合计 17,484.90 万元（含利息）。 

3、本次拟结项及终止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开户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总额 

前期变更

募投差额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利息与理

财收益 

银行手

续费 

结余募集

资金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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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22,600.00 / 5,734.27 619.29 0.12 17,484.9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

业部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 
167,509.91 / 167,510.06 

707.57 4.31 1,898.75 
其他结余-2018 年变更募投时公司统计数

据与事后审计数据的差额部分 注 2 
1,195.64 / 

合计 19,383.65 

注 1：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注 2：2018 年 3 月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募投时，以公司统计数据对“新能源汽车研发、

示范及推广”和“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进行测算变更；后经审计师审计后，公司以自有

资金退回了 2017 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致使前述项目的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小于公

司审议变更募投时的投入金额。公司统计数据与审计数据差额部分资金存放于杉杉股份建行

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结余以及拟终止募投项目的主要原因 

1、拟结项募投项目（即负极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负

极项目结余资金主要系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为提高闲置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依法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了一定的理财

收益，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2、拟终止募投项目（即 LIC 项目）的主要原因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

目推进不及预期。锂离子电容器（LIC）属于新兴产品，其下游应用市场（如智

能装备领域和地铁站台储能系统和有轨电车等交通领域）发展缓慢，不确定性较

大，预期市场培育期相对较长；其产品定制化项目居多，应用端产品开发成本相

对偏高，且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锂电池成本大幅下滑等原因，使 LIC 产品性

价比相对下降，行业市场竞争力尚需提升。 

同时，基于公司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公司对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

进行了战略调整，通过积极引入外部资本和战略投资人，优化资本架构，以降低

其在业务前期培育阶段因初始投入较大而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产生的影响。 

综上，基于投资风险控制及公司战略发展角度，公司拟终止募集资金对 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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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投入并将结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后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将结余募集资

金人民币合计 19,383.6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结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

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该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专户注销后，公司与


